
 

剧团出国演出协议书 

合同编号：             

甲方：                         

住所地：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签约代表人：                   

合同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乙方：                         

住所地：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签约代表人：                   

合同联系人：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鉴于甲方邀请乙方剧组一行    人将于    年    月    日前往    国演

出场。这次赴    国属于商业演出，人员众多，时间较长，为了保证团组的安全，

特别是防止出现各类事故和非法滞留国，双方就有关安全保障措施达成如下协议，

共同遵守。 

第一条  外事教育 

乙方在剧组出国前对团组人员进行严格的外事教育，使团组人员树立“外事

无小事”和自觉的纪律观念。 

第二条  乙方保证 

1．乙方同意：每位成员出国前都要与乙方签订遵纪守法、按时回国的保证

书，并向乙方缴纳人民币     万元的保证金。 

2．乙方保证团组在     国期间要充分尊重甲方的意见，遇到意外情况及时

与甲方联系并协商处理办法。 

第三条  会客要求 

在国期间，乙方团组成员不得私自离团行动，会见客人必须请示乙方有关负

责人员，在指定地点会面，并有团组指定人员陪同。 

第四条  证件管理 

为防止丢失证件和发生意外，在     国期间，乙方集中指定专人管理全体

人员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 



 

乙方指定人员为：                                。 

第五条  保证 

双方保证： 

（1）其有资格或合法授权从事本协议项下的业务； 

（2）其授权代表已获得充分授权可代表其签署本协议； 

（3）其有能力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之义务，并且该等履行义务的行为不违

反任何对其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的限制。 

第六条  协议解除 

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解除本协议： 

（1）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的。 

（2）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的或没必要履行的。 

（3）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守约方根据本协议约定提出解除本协议的。 

第七条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如不履行本协议义务或履行本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而给其它各

方造成损失的，应对损失进行赔偿（包括各种因之产生的费用、开支、额外责任，

以及协议履行后所可以获得的直接利益）；但遭受损失方必须提供相关损失的证

明，且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协议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行为所可能造成

的损失。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2．本协议各方当事人对本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时，应通过

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当和解或调解不成时，选择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将争议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不可抗力 

1．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因不可抗力导致活动终止或带来损失，甲乙双

方各自承担自己损失，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任何一方因遇到不可抗力致使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协议的，

应自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日起     日内，将不可抗力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

方，并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     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导致其全部或部分不能

履行或迟延履行的证明。 

第十条  变更与补充 

1．本协议中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一致，签订书面补充协

议，书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除法律本身有明确规定外，后继立法（本协议生效后的立法）或法律变

更对本协议不应构成影响。各方应根据后继立法或法律变更，经协商一致对本协

议进行修改或补充，但应采取书面形式。 

第十一条  通知 

1．本协议要求或允许的通知或通讯，不论以何种方式传递均自被通知一方

实际收到时生效。 

2．前款中的“实际收到”是指通知或通讯内容到达被通讯人（在本协议中列明

的住所）的法定地址或住所或指定的通讯地址范围。 

3．一方变更通知或通讯地址，应自变更之日起     日内，将变更后的地址

通知另一方，否则变更方应对此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协议附件 

1．本协议附件包括但不限于： 

（1）各方签署的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修改、补充、变更协议； 

（2）各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等各种法律文件。 

2．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附件的有关规定，应按照本协议的违约责任条款承

担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协议的解释 

本协议未尽事宜或条款内容不明确，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本协议的原则、

协议的目的、交易习惯及关联条款的内容，按照通常理解对本协议作出合理解释。

该解释具有约束力，除非解释与法律或本协议相抵触。 

第十四条  条款独立性 

如本协议包含的某一条款或某些条款无论在任何方面由于任何原因被认为

无效、非法或不可执行，则这种无效性、非法性或不可执行性将不影响本协议中

任何其它条款及整个协议的有效性。法律另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生效条件 

1．本协议自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之日起生效。各方应在协议正本上加盖骑缝章。 

2．本协议一式    份，双方各执     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签订地点：                                         

 


	剧团出国演出协议书



